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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4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1月 5日(星期三)上午 9時整 

地點：台北陽明校區活動中心 1樓第 2會議室 

新竹光復校區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1會議室 

主席：楊副校長慕華代理  

出席：陳永富、鄭子豪、周倩、陳永昇、簡紋濱、黃世昌、劉柏村(趙天生代)、

黃經堯、徐文祥、蔡金吾(簡仁宗代)、黃志賢、林明薇、盧郁安、鄭舜仁

(林貴林代)、陳慶耀、王蒞君、莊榮宏(曾建超代)、連正章、楊進木、何

志浩、郭志義、陳奕帆、黃心苑、童恒新、高壽延、黃奇英、邱裕鈞、陳

鋕雄、陳延昇、葉國暉(孫元成代)、陳昱蓁(胡凱捷代)、劉家佑、戴靜茹

【共 33人】  

請假：林奇宏(兼代)、陳瑞榮、吳信龍、簡美玲、程千芳、賴嘉騏【共 7人】 

列席：蔚順華、唐震寰、孫元成、簡仁宗、黃莉婷、蔡維娌、賴雯淑、黃春融、

莊伊琪、柯慶昆、謝續平、黃俊龍、林奕成、黃升苗、吳毅成、陳俞琪 

紀錄：劉芹君 

壹、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並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註：本次會議由於校長另有要公，依規定由校長指定副校長為代理；以楊慕

華副校長為代理主席，新竹光復校區之會議室情形由陳永富副校長協助。 

參、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113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次會議紀錄)。 

肆、前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113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次會議決議

案執行情形如附件 1 (p.10-11)。 

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14 年 7 月 23 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3970A 號函核定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自 114年 8 月 1日起改隸為本校附屬學校。並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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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附屬高中改隸事宜，前經 114年 5月 14日 11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

議討論及決議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及組織系統表相關修正，業

由人事室協助報部；教育部以 114 年 9 月 1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40089315號函復核定且自 114年 8月 1日生效，先予敘明。 

二、爰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第 2目現行條文之規定，擬

修正本辦法第 2條第 1 項第 1 款，增列「附屬高中校長」為本校校務

發展委員會當然委員。 

三、本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全文，以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15

條、教育部 114 年 7 月 23 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3970A 號函等

資料如附。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如附件 2，p.12-14）。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 

案由：擬辦理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院屬單位「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裁撤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學院前身係由人文與社會科學院、人文社會學院整合；整合之際，因

考量各自原先發展脈絡不同，故對於院屬單位各類中心暫未進行更動，

包括院屬單位「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以下簡稱「人社中心」)。 

二、本校前為推動博雅書苑之設立，有關陽明校區原有共同教育師資並編

制於人社中心之教師，業已依其教師專業，改隸至博雅書苑轄下之人

文科學中心及相關教學單位，人社中心現已無教學師資。 

三、考量本學院現階段主要發展方向，以及與博雅書苑之目標、使命不同，

爰為避免造成混淆，擬辦理院屬單位人社中心之裁撤，並規劃自 114學

年度第 2學期生效(115年 2月 1日起)。 

四、本案經 114年 10月 8日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 114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

議討論並通過本裁撤案。爰依程序辦理，擬提請裁撤並修正本校組織

系統表有關學術單位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部分表格；如獲本委員會通

過，擬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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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組織系統表有關學術單位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部分表格修正草案

對照表、修正後草案，以及 114年 10月 8日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之節錄如附。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如附件 3，p.15）。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資訊學院 

案由：資訊學院「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擬申請自 116 學年度裁

撤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前於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號函核定自

107學年度起停招「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現經教務處註冊

二組確認該學程已無具學籍之學生，爰擬依規定辦理裁撤程序。 

二、本案業經 114年 9月 10日資訊工程學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

務會議暨所務會議、114年 9月 10日資訊學院 114學年度第 1次院務

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案依據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辦理；依程序

提請本委員會通過後，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將依教

育部規定時程報部核准。 

四、116學年度「網路與資訊系統博士學位學程」裁撤計畫書、資訊學院相

關會議紀錄節錄、教育部 106年 7月 28日臺教高(四)字第 1060105636C

號函，以及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等資料如

附。(本案計畫書等相關資料將不納入本會議紀錄之附件)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教務處編制內之部分二級單位整併暨更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處為持續業務整合及組織簡併政策，繼招生業務整併融合後，續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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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單位整併暨更名作業。 

(一) 為推動課務一、二組業務整合與教學支援服務優化，自 112學年

度第 1學期起，由課務一組組長兼代課務二組組長職務，協助統

籌並推動課務多項業務，相關推動進度順利，成果亦已逐步展現，

故擬將課務一、二組進行整併。 

(二) 為整合教務處內實習、醫事以及教師教務行政相關業務，有關醫

事國考以及國外醫、牙學歷甄試、教師評估、教學獎項遴選等相

關業務，擬皆移由實習組辦理，並為使單位名稱更契合職掌業務

內容與服務項目，故擬將實習組更名之。 

二、本案前述之整併暨更名情形，重點說明如下並擬自 11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生效： 

(一) 課務一組、課務二組擬整併並更名為「課務組」： 

1. 主要職掌為專兼任教師授課鐘點核計、碩士在職專班、一般/共

同教室管理、教學反應問卷、各學院兼任教學助理經費、課程

規劃、開排課以及選課等業務。 

2. 本單位擬置組長 1 人(為公務人員)，統籌辦理本校課務相關業

務；業務人員則為既有課務一組、課務二組之人員組成。 

(二) 實習組擬更名為「實習醫事與教師行政組」： 

1. 主要職掌為學生實習、醫院臨床實習、實習學生訪視及座談、

交換臨床觀摩見習、實習合約、醫事國考、醫學系公費生、原

住民族及離島公費生、國外醫牙學歷甄試、陽光計畫、教師評

估、教師升等輔導措施以及教學獎項遴選等業務。 

2. 本單位擬置組長 1人(為公務人員，係原課務二組組長之員額移

轉)，統籌辦理本校各校區實習、醫事以及教師教務行政相關業

務；業務人員為既有實習組以及教務處相關業務之人員組成。 

三、本案如獲本委員會通過，擬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四、檢附本校組織系統表有關行政單位教務處部分表格修正草案對照表。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如附件 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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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總務處 

案由：本校校友無償捐建資訊二館(暫定名稱)館舍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基於回饋母校，與促進資訊學院教學研究和資訊科技產業發展之目的，

計算與控制工程學系 64 級林憲銘校友擬出資興建館舍，並於館舍興建

完成後捐贈給本校，館舍名稱暫定為「資訊二館」。且本案擬為全額捐

建，依本校「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捐贈財物

供本校興建館舍或其價值金額達建築經費二分之一者，得為該館舍命名。 

二、「資訊二館」預定基地位置位於新竹光復校區工程五館與工程六館之

間，面積約 500坪，建築量體總樓地板面積預估為 2,000坪，興建經費

預計為新台幣 6億元整，並以此金額作為設計規劃之依據。 

三、本案將由雙方簽訂捐建合約，依程序辦理中，並經校務會議通過本捐建

案暨確認興建基地位置後，預計於 6 個月內完成捐建館舍之規劃設計

案建築師遴選，規劃設計成果經雙方確認後，預計 12個月內完成工程

發包簽約，工期配合工程標案期程，建築工期預計 4年完成此建案。 

四、基於校園建築景觀整體風貌完整性，在規劃設計階段須送建物綜合規

劃成果包含基地整體配置計畫、建築設計圖說、建築立面材質與色彩

計畫、植栽計畫、工程經費概算、進度期程等，將另送校園建築景觀委

員會進行審查。 

五、本案基地位置，以及本校「捐贈回饋致謝辦法」等資料如附。 

決議：無異議，同意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如附件 5，p.17）。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護理學院 

案由：護理學院護理學系擬於 116學年度增設「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按護理學院說明，因應宜蘭在地護理人力荒之需求與現況，並考量護理

人力外流之原因，為提供宜蘭縣護專學生畢業後及在職護理人員的進

修管道，仍有需要設立二年制學制，強化創新、智慧化與數位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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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在職護理人員的留任率，提供高品質的智慧化醫療照護。 

二、本案「護理學系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 (Two-year RN to BSN program)」

擬申請於 116學年度增設；招生名額為擬向教育部申請外加招生名額，

最少 40名以上。 

三、本案業經 114年 9月 11日護理學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

議、114年 9月 25日護理學院 114學年度第 1學期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本案依據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辦理；依程序

如獲本委員會通過，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將依教育

部規定時程報部申請。 

五、116學年度「護理學系二年制學士在職專班」增設計畫書、護理學院相

關會議紀錄節錄，以及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

等資料如附。(本案計畫書等相關資料將不納入本會議紀錄之附件)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 

案由：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擬於 116學年度增設「高

階主管數據與人工智慧驅動決策科學碩士在職專班」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按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說明，增設本在職專班主要培育具備資料驅動

決策、人工智慧應用與治理能力之高階主管人才，透過「技術×管理×

法律×人文」的跨域整合教育，直接回應臺灣企業於數位轉型、智慧製

造與智慧醫療領域對決策型領導人才的急迫需求。且南臺灣正推動「大

南方新矽谷」、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與高雄亞灣 AI 超級算力中心等

重大計畫，產業急需兼具 AI × Data Science × Decision Science ×策略治

理的實務型主管；本在職專班正切合區域與產業升級的關鍵需求。 

二、本案在職專班擬申請於 116學年度增設，預定擬招生 20名，均為向教

育部申請之外加名額，以因應強勁的市場需求。 

三、本案業經 114年 9月 26日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 114學年度第 2次院務

會議暨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智慧系統與應用研究所、智慧與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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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學研究所所務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四、本案依據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辦理；依程序

如獲本委員會通過，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將依教育

部規定時程報部申請。 

五、116學年度「智慧計算與科技研究所高階主管數據與人工智慧驅動決策

科學碩士在職專班」增設計畫書、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相關會議紀錄

節錄，以及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等資料如

附。(本案計畫書等相關資料將不納入本會議紀錄之附件)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資訊學院、醫學院 

案由：資訊學院及醫學院擬於 116 學年度增設「人工智慧與醫學計算研究

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人工智慧已成為驅動智慧醫療與健康照護的核心技術，面對人口老化

與醫療資源不足等挑戰，跨域整合 AI 與醫學已是全球趨勢。我國兼

具醫療與 AI 技術優勢，爰資訊學院與醫學院擬合作設立「人工智慧

與醫學計算研究所 (Instit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edical 

Computing)」，旨在培育具臨床理解與演算法專長的跨域人才，推動智

慧醫療創新與落地應用。 

二、本案擬於 116 學年度增設「人工智慧與醫學計算研究所」，招生名額

15名，由資訊學院院控 12名、醫學院院控 3名碩士生名額調整而來。 

三、本案業經 114年 9月 10日資訊工程學系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

務會議暨所務會議、114年 9月 10日資訊學院 114學年度第 1次院務

會議審議通過；以及 114年 10月 16日醫學院 114學年度第 1學期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本案依據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辦理；依程序

如獲本委員會通過，擬續提校務會議審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將依教育

部規定時程報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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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6學年度「人工智慧與醫學計算研究所」增設計畫書、相關會議紀錄

節錄，以及本校「增設調整停招及裁撤教學單位作業要點」等資料如

附。(本案計畫書等相關資料將不納入本會議紀錄之附件)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提案九          提案單位：健康中心籌備處、學生事務處、健康心理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擬成立「健康中心」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促進學校全人身心健康，致力於建構具有韌性之健康永續校園，擬成

立本校編制內一級行政單位「健康中心 (Health Center)」，爰提出本校

健康中心設置計畫書加以說明，並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包

括：第 8條、第 19條、第 23條、第 30條、第 42條等，以及擬修正

本校組織系統表有關行政單位部分表格。 

二、業經盤整現行組織，為有效整合校內外資源，將透過跨專業整合專責單

位，強化健康促進與照護面向及服務量能，以實現教職員工生全人健

康「安心就學、安心就業」的願景，關於健康中心目標如下： 

(一) 打造健康促進校園。 

(二) 發展多元文化之友善職場環境。 

(三) 提供全人整合照護服務。 

(四) 推動國際化健康服務。 

三、為完成上述目標任務，健康中心設有編組，組織如下： 

(一) 健康促進管理組。(原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二) 心理諮商輔導組。(原健康心理中心) 

(三) 醫療照護服務組。 

四、健康中心擬置中心主任 1 名、副中心主任 1 名及中心人員若干名；中

心預計配置有行政人員，且每組設有組長 1 名；中心主任、副中心主

任、組長之職務擬由教師兼任。此外，其中健康促進管理組、心理諮商

輔導組之人員擬由原有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與健康心理中心人員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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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至中心為原則，另醫療照護服務組為新增業務編組，未來將與竹銘

醫院以及本校附設醫院合作，結合校內外資源以推動健康中心相關醫

療照護服務業務之運作。 

五、本案規劃擬自 115學年度第 1學期生效(115年 8月 1日起)。業於 114

年 9月 10日 114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說明；如獲本委員會通過，擬

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六、本案「健康中心」設置計畫書，以及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修正後草案條文、本校組織系統表有關行政單位部分表格

修正草案對照表等資料如附。(本案計畫書等相關資料將不納入本會議

紀錄之附件) 

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如附件 6，p.18-24）。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0時 35分。 

 



113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項次 通過之討論事項 執行情形 

一 總務處：為延攬優秀人才，提升本

校學術研究水準與教學績效，擬請

同意台北陽明校區新建單房間職

務宿舍案，經決議無異議，同意於

台北陽明校區新建單房間職務宿

舍。 

總務處：業經 114年 5月 14日 113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經決

議無異議，同意通過，依說明事項

辦理。並經 114年 6月 2日 113學

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

論通過，同意向銀行貸款 9,800 萬

元。 

本案將依宿舍管理手冊第四點規

定擬具建置計畫報教育部核定後，

預計於 115 年 4 月 30 日前依「公

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議規則」，編

製自償性債務舉借及償還計畫案

提報公共債務管理委員會審議。 

又，關於工程總經費 9,995 萬元，

刻正辦理「陽明校區單房間職務宿

舍規劃設計監造及附屬工作技術

服務案」採購案招標程序，已於 114

年 10月 17日上網公告，預計於 118

年 1月完工。 

二 教務處、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智

慧科學暨綠能學院「智慧系統與應

用研究所」與「智慧與綠能產學研

究所」擬申請自 116學年度起整併

並更名為「人工智慧與綠能科技研

究所」案，經決議無異議，照案通

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教務處、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已

提 114年 5月 14日 113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經決議無異議，

照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並本

案計畫書等相關資料不納入本會

議紀錄之附件。 

本案後續由教務處依照教育部受

理時程，預計於 115年 3月將計畫

書函報教育部申請。 

若經教育部核定通過，將轉知人事

室以請協助屆時辦理本校組織系

統表修正事宜。 

三 教務處、電機學院：電機學院擬於

115學年度增設對內招生(未涉及對

教務處、電機學院：已提 114 年 5

月 14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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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招生)之「電機學院學士學位學

程」案，經決議有關教務處就教育

部規定專任師資員額之提醒事項，

請電機學院留意，其餘無異議，照

案通過，依說明事項辦理。 

議審議，經決議通過，依說明事項

辦理，並本案計畫書等相關資料不

納入本會議紀錄之附件。且附帶決

議對於本案所提之「電機學院學士

學位學程」增設案，請電機學院於

後續行政流程(包含計畫書等相關

文件)斟酌用詞，與原已停招之「電

機資訊學士班」有別，以使清楚。 

爰電機學院遵照當次會議決議及

附帶決議辦理。 

並本案後續由教務處依照教育部

受理時程，預計於 115年 3月將計

畫書函報教育部申請。 

若經教育部核定通過，將轉知人事

室以請協助屆時辦理本校組織系

統表修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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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四十人為原則，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

四人、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產創長、國

際長、主任秘書、附設醫院

院長、附屬高中校長、電子

與資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以及擔任校務會議代表之

教師會代表二人擔任。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代表：分別由

各學院、博雅書苑

（包括相關教學單

位）各自其校務會

議代表之教師代表

或當然代表中推選

出一人，並酌推候

補人員至多四人。

任期二年，連選得

連任。

（二）學生代表：由學生

會自校務會議代表

中推選學生代表四

人擔任。任期由學

生會另定之。

（三）推選委員於任期中

若因故未具校務會

議代表身分，則喪

失委員資格，教師

代表由其推選單位

原提供之候補名單

依序遞補之。學生

代表由學生會另行

推選。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四十人為原則，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

四人、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產創長、國

際長、主任秘書、附設醫院

院長、電子與資訊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以及擔任校務

會議代表之教師會代表二

人擔任。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代表：分別由

各學院、博雅書苑

（包括相關教學單

位）各自其校務會

議代表之教師代表

或當然代表中推選

出一人，並酌推候

補人員至多四人。

任期二年，連選得

連任。

（二）學生代表：由學生

會自校務會議代表

中推選學生代表四

人擔任。任期由學

生會另定之。

（三）推選委員於任期中

若因故未具校務會

議代表身分，則喪

失委員資格，教師

代表由其推選單位

原提供之候補名單

依序遞補之。學生

代表由學生會另行

推選。

教育部於 114年 7月 23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 1145403970A號函

核定國立竹北高級中學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改隸為本校附屬

學校；並有關附屬高中已納入

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及組織

系統表，業經教育部以 114 年

9 月 11 日臺教高 (一 )字第

1140089315 號函核定自 114 年

8月 1日生效。爰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有

關校務發展委員會之現行規定，

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一款，增列附

屬高中校長為本會當然委員。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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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 

   

110 年 2 月 3 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11 年 5 月 25 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12 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114 年 11 月 5 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4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年○月○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依組織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設置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四十人為原則，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副校長四人、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產創長、國際長、主任秘書、附設醫院院長、附屬高中校長、電子與資

訊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以及擔任校務會議代表之教師會代表二人擔任。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代表：分別由各學院、博雅書苑（包括相關教學單位）各自

其校務會議代表之教師代表或當然代表中推選出一人，並酌推候

補人員至多四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二）學生代表：由學生會自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學生代表四人擔任。

任期由學生會另定之。 

（三）推選委員於任期中若因故未具校務會議代表身分，則喪失委員資

格，教師代表由其推選單位原提供之候補名單依序遞補之。學生

代表由學生會另行推選。 

第三條 

 

本會以校長為召集人，並主持會議，召集人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副校長一人

代理主席，校長、副校長均不能出席時，由出席人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本會會務由秘書處負責。 

第四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規劃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二、研擬本校學院、學系、學組、學科、研究所及中心等單位之設立、變更

與撤銷。但變更案，若無須增加學校預算員額、使用空間及經費者，得

除外。 

三、研議校長交議事項。 

四、討論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事項。 

第五條 本會不定期集會，但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有四分之一委員連署或召集人認

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出席方得開議。當然委員不能出席時，得由其職務代理

人代表出席；推選委員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代理，代理人須為校務會議

代表，每位代理人僅能代表一位委員出席。推選委員連續三次未出席會議，則

喪失委員資格，依第二條所定遞補方式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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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會重大事項之認定，須有參加表決委員二分之一同意決定，重大事項須有

參加表決委員三分之二同意決定。 

表決結果以參加表決人數計算，並以表示贊成（同意）、反對（不同意）兩種

意見為準，未參加表決或棄權者均不計入；若以投票表決，空白及廢票不予

計算。 

第八條 各學院、博雅書苑、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及一級行政單位對本會議有提案權，

或經本會委員四人以上連署，亦得提出提案。所提提案內容須與本會任務相關。 

第九條 本會處理及決議事項應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或提案；必要時得由校長交付有

關單位先行執行。 

第十條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十一條 

 

本會設程序小組，由出席會議人員互推四人及主任秘書為委員，並由委員互

推一人為召集人。負責會議議程安排及核定相關提案是否併案討論及列入議

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定之議事事項，悉依內政部公布會議規範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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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四條附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學術單位部分表格修正草案對照表 

(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部分) 

經 114 年 11 月 5 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4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年○月○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學術單位 

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 

院屬單位修正表格 院屬單位現行表格 說明 

1.師資培育中心

2.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1.師資培育中心

2.語言教學與研究中心

3.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

院屬單位「人文與社會教育中

心」已無教學師資且考慮學院現

階段主要發展方向，爰擬作刪

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學術單位：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修正後草案) 

學術單位 

學院 學系(科) 研究所 學位學程 院屬單位 

人文藝術

與社會學

院 

1.外國語文學系

(1)外國文學與語

言學碩士班

1.英語教學研究所

（設碩士班）

2.傳播研究所（設碩

士班）

3.教育研究所（設碩

士班、博士班）

4.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

班）

5.應用藝術研究所

（設碩士班、博士

班）

6.音樂研究所（設碩

士班）

7.建築研究所（設碩

士班）

8.心智哲學研究所

（設碩士班）

9.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設碩士班）

10.視覺文化研究所

（設碩士班）

1.師資培育中心

2.語言教學與研究中

心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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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四條附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行政單位部分表格修正草案對照表 

(教務處部分) 

經114年11月5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4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年○月○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年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行政單位 

修正表格 現行表格 說明 

教務處 

1.註冊一組

2.註冊二組

3.課務組

4.綜合組

5.實習醫事與教師行政組

6.招生策略中心

7.數位教學中心

8.教學發展中心

9.推廣教育中心

教務處 

1.註冊一組

2.註冊二組

3.課務一組

4.課務二組

5.綜合組

6.實習組

7.招生策略中心

8.數位教學中心

9.教學發展中心

10.推廣教育中心

因應教務處單位、業務整

合及人員調整，並使單位

名稱更契合業務職掌與服

務項目，現行課務一組、

課務二組整併並更名為

「課務組」；實習組更名

為「實習醫事與教師行政

組」。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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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基地位置平面圖

附圖

南大
、二

資訊二館基地位置在

工程五館與工程六館之

間綠地

「資訊二館」無償捐建案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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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本大學設下列一級行政單

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

綜理教務及推廣教育事

宜。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

長 (以下簡稱學務長 )一

人，綜理學生事務、學生

輔導事宜。 

三、總務處：……(略）…… 

…… 

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

理校園環保、安全衛生及

污染防治相關事宜。 

十一、健康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綜理全校健康促

進、心理諮商及特殊教育

業務。 

十二、實驗動物中心：…… 

(略）…… 

十六、台南分部：置分部主任

一人，襄助校長綜理分部

校務。 

行政單位副主管之設置，

另依教育部「大學一級行政單

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辦

理。 

除第一項第十六款之台南

分部外，各一級行政單位得分

單位辦事，於本規程附表「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定之。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

並得視需要置職員、研究人員

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若干人。

九十年八月二日以後不得進用

資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現

第八條 

本大學設下列一級行政單

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

綜理教務及推廣教育事

宜。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

長 (以下簡稱學務長 )一

人，綜理學生事務、學生

輔導事宜。 

三、總務處：……(略）…… 

…… 

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

理校園環保、安全衛生及

污染防治相關事宜。 

十一、健康心理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綜理全校健康

事項、心理諮商及特殊教

育業務。 

十二、實驗動物中心：…… 

(略）…… 

十六、台南分部：置分部主任

一人，襄助校長綜理分部

校務。 

行政單位副主管之設置，

另依教育部「大學一級行政單

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辦

理。 

除第一項第十六款之台南

分部外，各一級行政單位得分

單位辦事，於本規程附表「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

定之。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

並得視需要置職員、研究人員

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若干人。

九十年八月二日以後不得進用

資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現

修訂本條第一項第十

一款為「健康中心」，

以及明定其主管執掌

事項。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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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留任

至其離職為止，其升等仍依原

規定辦理。體育室置體育教

師、運動教練若干人。軍訓室

置軍訓教官若干人。台南分部

設總管理中心置主任一人，並

得視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職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留任

至其離職為止，其升等仍依原

規定辦理。體育室置體育教

師、運動教練若干人。軍訓室

置軍訓教官若干人。台南分部

設總管理中心置主任一人，並

得視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

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

項。由學務長、副學務長、教

務長、總務長、國際長、圖書

館館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

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博雅書

苑書苑長、體育室主任、軍訓

室主任、健康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及學生

代表八人（研究生至少二人）

組成之，以學務長為主席，學

生事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列

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遴

選擔任之。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

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

項。由學務長、副學務長、教

務長、總務長、國際長、圖書

館館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

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博雅書

苑書苑長、體育室主任、軍訓

室主任、健康心理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及

學生代表八人（研究生至少二

人）組成之，以學務長為主

席，學生事務處所屬各單位主

管列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院

長遴選擔任之。 

修訂健康中心中心主

任為學生事務會議成

員。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國際事務會議，

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

項。由國際長、副國際長、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產創

長、健康中心中心主任、各學

院院長及學生代表四人（含外

籍生代表及僑生代表各一人）

組成之，以國際長為主席，國

際事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列

席。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國際事務會議，

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

項。由國際長、副國際長、教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產創

長、各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四

人（含外籍生代表及僑生代表

各一人）組成之，以國際長為

主席，國際事務處所屬各單位

主管列席。 

新增健康中心中心主

任為國際事務會議成

員。 

第三十條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維

護人格尊嚴，建立無性別歧視

教育環境，以實現性別平等。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至二

十一人，其中女性成員應占委

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校長、

主任秘書、學務長、教務長、

總務長、健康中心中心主任為

當然委員，校長擔任主任委

第三十條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維

護人格尊嚴，建立無性別歧視

教育環境，以實現性別平等。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至二

十一人，其中女性成員應占委

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校長、

主任秘書、學務長、教務長、

總務長、健康心理中心中心主

任為當然委員，校長擔任主任

修訂健康中心中心主

任為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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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另包括學術單位主管ㄧ

名、教師代表五至九名、職工

代表二名、學生代表三名等共

同組成。學術單位主管、職工

代表等由校長遴聘。教師代表

由各學院各推薦教師二名（女

性至少一名為原則）後，由校

長遴聘。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

選三名。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

識，任期二年，惟學生代表任

期一年，除當然委員依其職務

任免外，其餘委員連聘得連

任。 

委員，另包括學術單位主管ㄧ

名、教師代表五至九名、職工

代表二名、學生代表三名等共

同組成。學術單位主管、職工

代表等由校長遴聘。教師代表

由各學院各推薦教師二名（女

性至少一名為原則）後，由校

長遴聘。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

選三名。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

識，任期二年，惟學生代表任

期一年，除當然委員依其職務

任免外，其餘委員連聘得連

任。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務長、

研發長、產創長、國際長及分

部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 

本大學總務長及主任秘

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亦得由副教授級以

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圖書館館長，由校長聘請

具有專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亦得由具有專業知

能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

之。 

體育室主任、健康中心中

心主任、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

心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中心中心主任、實驗動物中心

中心主任及校務大數據研究中

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之。 

前四項中置副主管者，由

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副教授級以

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並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

請校長聘兼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主管任期

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第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務長、

研發長、產創長、國際長及分

部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 

本大學總務長及主任秘

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亦得由副教授級以

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圖書館館長，由校長聘請

具有專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亦得由具有專業知

能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

之。 

體育室主任、健康心理中

心中心主任、資訊技術服務中

心中心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實驗動物

中心中心主任及校務大數據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前四項中置副主管者，由

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副教授級以

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並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

請校長聘兼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主管任期

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第

修訂本條第四項部分

文字，敘明健康中心

中心主任之聘請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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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

任期為原則。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之選任另依相關法令規定辦

理。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

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

教官二人至三人中遴聘之。 

前述各項行政單位所屬組

長、主任及總管理中心主任，

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助理教授

級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任，

其中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軍訓

教官兼任，組長並得由職員擔

任之。 

五項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

任期為原則。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之選任另依相關法令規定辦

理。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

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

教官二人至三人中遴聘之。 

前述各項行政單位所屬組

長、主任及總管理中心主任，

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助理教授

級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任，

其中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軍訓

教官兼任，組長並得由職員擔

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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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 

經114年11月5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4學年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年○月○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年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八條 

本大學設下列一級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綜理教務及推廣教育事宜。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以下簡稱學務長)一人，綜理學生事務、學生輔導事宜。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綜理總務事宜。 

四、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綜理學術研究與發展事宜。 

五、產學共創處：置產創長一人，綜理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業事宜。 

六、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以下簡稱國際長)一人，綜理國際事務相關事宜。 

七、秘書處：置主任秘書一人，綜理秘書事宜。 

八、圖書館：置館長一人，綜理教學研究資料蒐集並提供圖書資訊服務。 

九、資訊技術服務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提供計算機與網路相關服務事宜。 

十、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校園環保、安全衛生及污染防治相關

事宜。 

十一、健康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全校健康促進、心理諮商及特殊教育業務。 

十二、實驗動物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全校實驗動物相關業務。 

十三、校務大數據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校務資訊數據分析及提供決策應用事宜。 

十四、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綜理全校體育業務。 

十五、軍訓室：置主任一人，負責全民國防教育、維護學生校園安全及處理緊急事件。 

十六、台南分部：置分部主任一人，襄助校長綜理分部校務。 

行政單位副主管之設置，另依教育部「大學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辦理。 

除第一項第十六款之台南分部外，各一級行政單位得分單位辦事，於本規程附表「國立

陽明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定之。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研究人員及稀

少性科技人員等若干人。九十年八月二日以後不得進用資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現職資訊

科技人員，得繼續留任至其離職為止，其升等仍依原規定辦理。體育室置體育教師、運動教

練若干人。軍訓室置軍訓教官若干人。台南分部設總管理中心置主任一人，並得視需要置職

員若干人。 

第三章 會議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學務長、副學務長、教務長、

總務長、國際長、圖書館館長、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博雅書苑書苑長、

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健康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及學生代表八人（研究

生至少二人）組成之，以學務長為主席，學生事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列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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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遴選擔任之。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國際事務會議，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由國際長、副國際長、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產創長、健康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四人（含外籍生代表

及僑生代表各一人）組成之，以國際長為主席，國際事務處所屬各單位主管列席。 

 

第三十條 

本大學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維護人格尊嚴，建立無性別歧視教

育環境，以實現性別平等。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一人，其中女性成員應占委員總數二分之一以上。校長、主

任秘書、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健康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另

包括學術單位主管ㄧ名、教師代表五至九名、職工代表二名、學生代表三名等共同組成。學

術單位主管、職工代表等由校長遴聘。教師代表由各學院各推薦教師二名（女性至少一名為

原則）後，由校長遴聘。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選三名。委員應具性別平等意識，任期二年，

惟學生代表任期一年，除當然委員依其職務任免外，其餘委員連聘得連任。 

 

第四章 各級主管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產創長、國際長及分部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 

本大學總務長及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亦得由副教授級以上之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圖書館館長，由校長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亦得由具有專業知能

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職員擔任之。 

體育室主任、健康中心中心主任、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中心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中心主任、實驗動物中心中心主任及校務大數據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 

前四項中置副主管者，由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副教授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並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報請校長聘兼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主管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第五項副主管任期以配合主管之任

期為原則。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之選任另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遴聘之。 

前述各項行政單位所屬組長、主任及總管理中心主任，由各該單位主管推薦助理教授級

以上教學、研究人員兼任，其中生活輔導組組長得由軍訓教官兼任，組長並得由職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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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規程第四條附表：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組織系統表：行政單位部分表格修正草案對照表 

經114年11月5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4學年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年○月○日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年度第○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表格 現行表格 說明 

學生事務處  

1.生活輔導一組

2.生活輔導二組

3.課外活動輔導一組

4.課外活動輔導二組

5.住宿服務一組

6.住宿服務二組

7.職涯發展組

8.服務學習中心

學生事務處  

1.生活輔導一組

2.生活輔導二組

3.課外活動輔導一組

4.課外活動輔導二組

5.衛生保健組

6.住宿服務一組

7.住宿服務二組

8.職涯發展組

9.服務學習中心

因應健康中心成立，衛

生保健組之業務調整。

以下款次依序遞移。 

(刪除) 健康心理中心 刪除健康心理中心。 

健康中心 

1.健康促進管理組

2.心理諮商輔導組

3.醫療照護服務組

(新增) 成立健康中心並下設三

組：健康促進管理組(處

理原學生事務處衛生保

健組業務)、心理諮商輔

導組(處理原健康心理中

心業務)、醫療照護服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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